編號：

115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南區區域基地  跨校教師社群申請表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社群名稱
	

	執行期間
	115年4月1日起至115年10月30日止

	申請人
（召集人）
	
	職稱
	

	學校/單位別
	____大學/_____系(請寫全稱)
	聯絡電話
	

	手機
	
	學門領域
	

	E-mail
	

	□曾經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獲核計畫資料: 年度/計畫名稱)  □曾經通過教學實務/教學實踐研究升等 (學年度:   )   (請勾選)

	本社群成員是否曾獲得前年度南區基地跨校教師社群補助？
□是，獲補助年度：____年，社群名稱_________
□否

	社群成員

	姓名
	學校
	單位
	職稱
	email
	學門領域

	1
	
	
	
	
	
	

	
	□曾經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獲核計畫資料: 年度/計畫名稱)  □曾經通過教學實務/教學實踐研究升等 (學年度:   )   (請勾選)

	2
	
	
	
	
	
	

	
	□曾經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獲核計畫資料: 年度/計畫名稱)  □曾經通過教學實務/教學實踐研究升等 (學年度:   )   (請勾選)

	3
	
	
	
	
	
	

	
	□曾經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獲核計畫資料: 年度/計畫名稱)  □曾經通過教學實務/教學實踐研究升等 (學年度:   )   (請勾選)

	4
	
	
	
	
	
	

	
	□曾經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獲核計畫資料: 年度/計畫名稱)  □曾經通過教學實務/教學實踐研究升等 (學年度:   )   (請勾選)

	5
	
	
	
	
	
	

	
	□曾經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獲核計畫資料: 年度/計畫名稱)  □曾經通過教學實務/教學實踐研究升等 (學年度:   )   (請勾選)

	6
	
	
	
	
	
	

	
	□曾經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獲核計畫資料: 年度/計畫名稱)  □曾經通過教學實務/教學實踐研究升等 (學年度:   )   (請勾選)

	7
	
	
	
	
	
	

	
	□曾經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獲核計畫資料: 年度/計畫名稱)  □曾經通過教學實務/教學實踐研究升等 (學年度:   )   (請勾選)

	8
	
	
	
	
	
	

	
	□曾經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獲核計畫資料: 年度/計畫名稱)  □曾經通過教學實務/教學實踐研究升等 (學年度:   )   (請勾選)

	社群助理(如無則免填)

	姓名
	學校
	單位
	職稱
	電話
	email

	
	
	
	
	
	

	社群探討涵蓋議題層面 
(可複選)
	□如何拓展教師教學成效		□如何開發課程教材或方案
□如何開創創新課程			□如何實踐在地連結
□如何評估及改善學習成效研究方法或工具
□行動研究與評量工具發展
□教學研究論文撰寫
□其他與教學實踐研究相關之議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經費
(上限5萬)
	e.g.: 50,000元整

	召集人切結
(親簽並掃描)
	□已知悉社群核定後於執行期間不可變更社群成員。
□已知悉社群執行完畢後須參加期末社群成果分享會，方完成當年度執行事宜。
□已知悉社群執行歷程與相關成果(活動紀錄表、社群成果簡報/海報)授權區域基地公開分享
召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


【備註】
1. 上述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減。
2. 學門領域：通識（含體育）、教育、人文藝術及設計、商業及管理、社會（含法政）、工程、數理、醫護、生技農科、民生、[專案]大學社會責任（USR）及[專案]技術實作。
編號：

3. 社群成員至少4人以上，需含2校以上專任教師組成，每位教師以參加一個社群為限，獲補助社群於執行期間內不可變更社群成員。
115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南區區域基地  跨校教師社群計畫書

一、問題意識與社群目標（具體教學場域的問題／意識）



二、落實做法 （活動規劃、活動類型、場次、邀請對象、檢核工具）

說明：社群所規劃之活動內容以教學實踐研究為原則，可包括教學觀摩與討論、教育與課程新知研討、跨領域知識整合與研究、主題式經驗分享活動、共同專業領域研討會、校外參訪及其他創新之教師成長規劃，可採用讀書會、實務研討、校外參訪、座談會、講座、專家諮詢、教材研發或教學觀摩等方式進行，至少辦理4次活動。請於活動規劃中說明引導或指導活動教師，此教師需為社群成員中曾獲核定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或通過教學實務/教學實踐研究升等之教師。


115年跨校教師社群活動規劃表
	編號
	主題
	類型
	時間
	擬邀請講者
	講者經歷

	ex
	計畫書撰寫&成效評量分析
	主題講座
	2小時/
預計5月辦理
	OO大學OOO教授
	107~110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07亮點教師
曾任OO大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經驗分享工作坊」講者

	ex
	教學實踐學術論文撰寫工作坊
	工作坊
	3小時/
預計7月辦理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期刊編輯委員/諮詢委員
	

	1
	
	
	
	
	

	2
	
	
	
	
	

	3
	
	
	
	
	

	4
	
	
	
	
	

	5
	
	
	
	
	

	6
	
	
	
	
	

	7
	
	
	
	
	


※社群活動須依照申請時規劃項目執行，辦理活動之主題/講者/項目若非申請時規劃所列，須辦理社群活動新增/變更流程，經本校同意後方可辦理。
三、預期效益與檢核方式
說明: 對於「產出具體教學實踐與研究成果」、「轉化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議題」之效益。


四、預期目標與成果
撰寫方式不拘，建議分別以質化指標(如1.運用○○○教學法於大學部○○○課程中。2.強化教師理論與實務之聯結。3.促進教師交流並強化教師教學技巧。)或量化指標(如1.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共計O件。2.學術論文產出O篇。3.辦理O場共識交流活動)敘明。





（一）共同績效目標
	序號
	項目
	檢核方式
	預期成效之量化數據
	備註

	1
	申請116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社群成員申請件數
	3
	


[bookmark: _Hlk94018529]※本項為本案社群必達成指標，預期成效以3件（含）以上為擬列原則。
（二）自訂績效目標（自訂具體可驗證之指標）
	序號
	項目
	檢核方式
	預期成效之量化數據
	備註

	1
	辦理社群會議
	社群會議場次數
	4
	

	2
	辦理社群研習活動
	社群研習活動場次數
	2
	

	3
	共同申請114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社群成員共同申請件數
(計畫案包含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
	1
	

	4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案例分享
	計畫案例分享件數
	3
	

	5
	參加區域教師工作坊
	參加工作坊場次數
	2
	

	6
	參加教師成長論壇活動
	參加論壇活動場次數
	2
	

	7
	參加區域基地跨校教師社群交流分享會
	參加區域基地跨校教師社群交流分享會次數
	1
	

	8
	結合創新／跨域課程
	結合創新／跨域課程數
	1
	

	9
	設計創新／跨域教案
	創新／跨域教案數
	1
	

	10
	通過114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社群成員通過件數
	1
	

	11
	社群教師執行計畫入選為績優亮點計畫
	社群成員入選件數
	1
	

	12
	設計教學研究評量工具
	教學研究評量工具件數
	1
	

	13
	開發跨域學習成效問卷
	跨域學習成效問卷數
	1
	

	14
	投稿教學實踐研究期刊
	論文投稿數
	2
	

	15
	申請教學實踐研究升等
	提請教學實踐升等人數
	1
	


※表格內文字均為範例，請按計畫規劃自行調整與增刪，數量至少3項（含）以上。
※欄位不足則請自行新增。
五、經費預算表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
	數量
	總價
	說明

	業務費
	講座鐘點費
	
	
	
	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每小時至多2,000元整(講者為國立中山大學教師則每小時至多1,000元整)

	
	專家諮詢費
	
	
	
	每次至多2,500元為限(國立中山大學教師不可支給諮詢費)

	
	國內差旅費
	
	
	
	檢據核銷

	
	工讀費
	196
	人時
	
	每位工讀生勞保及勞退金共計約233元/每日，每日上限時數8小時。
編列工讀費時應包含勞保及勞退金費用。
(若一天聘雇4小時，那每日的勞保勞退共為120元；若一天聘雇8小時，則每日的勞保勞退共為233元。
請注意：若連續聘雇兩天，但每日聘雇4小時，兩日雖共聘雇8小時，但勞保勞退計算為120*2=240)

	
	勞保、勞退
	
	日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講座鐘點費、專家諮詢費、工讀費…）*2.11%。

	
	影印、印刷及裝訂費
	
	
	
	最高以5000元為限

	
	誤餐費
	120
	
	
	每人每餐上限120元整。

	
	參考書籍
	
	
	
	須符合社群主題或執行活動所需，最高以3,000元為限

	
	雜支
	
	
	
	如文具用品、紙張、錄音帶、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
單一物品單價不可超過2,999元。
最高以5,000元為限

	總計
	元


備註1：如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備註2：相關核銷項目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